
证券代码：00221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飞马国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6-094 

 

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控股子公司受让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

 

 

 

 

 

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本公司”）于2016

年12月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控股子公司拟受让

土地使用权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东莞市飞马物流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东莞飞马”）与东莞市国土资源局签署《国有建设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，具体

情况如下： 

 

一、基本情况概述 

1、根据东莞市城市建设规划及相关政策要求，东莞飞马拟就黄江华南塑胶

城（黄江塑胶物流园）所属地块与东莞市国土资源局签署《国有建设土地使用权

出让合同》，以不超过人民币 2 亿元（含相关税费）的对价受让该地块的国有建

设用地使用权（以下简称“本次交易”）。 

2、根据《公司章程》、《对外投资管理制度》等有关规定，本次交易在公司

董事会权限范围内，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3、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和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

重大资产重组。 

 

二、地块基本情况 

本次交易前，该地块基本情况如下： 

1、地块位置：东莞市黄江镇 

2、土地用途：仓储用地 

3、土地使用权人：东莞市飞马物流有限公司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

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

本次交易完成后，该地块的土地用途将由仓储用途变更为商业、居住等用途。  

 

三、交易双方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出让人：东莞市国土资源局  

1、机构类型：东莞市人民政府直属机构  

2、地 址：东莞市东城大道 268 号测绘大厦 

（二）受让人：东莞市飞马物流有限公司 

1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19007462913349；  

2、类 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投资或控股）；  

3、住 所：东莞市黄江镇华南塑胶城 B 区 201-205 号； 

4、法人代表：黄固喜；  

5、注册资本：人民币伍仟万元；  

6、成立日期：2003 年 01 月 16 日；  

7、营业期限：长期；  

8、经营范围：销售：计算机及配件、机电产品、仪表仪器、通信设备、电

子元器 件、钢材、矿产品（国家限制项目除外）、汽车零部件、五金工具、百货、

橡塑制品、 纺织原料及产品（除棉花收购）、鞋帽、工艺品、家用电器、家具及

其他木制品、珠 宝首饰；普通货运；货物仓储（不含危险化学品）；物流信息咨

询及相关计算机网络 技术开发；投资开办塑胶城市场；从事货物进出口、技术

进出口业务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。） 

9、股权结构：东莞市飞马物流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

 

四、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 

1、合同名称：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 

2、出让人：东莞市国土资源局  

受让人：东莞市飞马物流有限公司  

3、出让宗地编号：441918011007GB00005 至 441918011007GB00010 

4、出让宗地位置：东莞市黄江镇黄牛埔村 

5、宗地总面积：约为 13.60 万平方米 



6、宗地用途：商业、居住等 

7、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年期：40-70 年 

8、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：1.19 亿元 

9、受让人同意在合同签订之日起 30 日内一次性付清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

让价款。 

10、受让人按合同约定付清该宗地全部出让价款后，持该合同和出让价款缴

纳凭证等相关证明材料，申请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登记。 

 

五、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

1、本次交易资金来源于公司自筹资金，不会对公司经常性财务状况和经营

成果产生重大影响。 

2、黄江华南塑胶城正常开展生产经营活动，后续新的发展计划尚未确定。 

3、公司将根据实际进展情况及时进行信息披露，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六、备查文件 

1、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。 

 

特此公告 

 

 

 

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日 




